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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68 和 82 

促进和保护人权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2015年 5月 18 日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所附 2014 年 11 月 5 日和 6 日在卡塔尔国多哈举行的阿拉伯世界

的安全和人权挑战国际会议的最后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68 和 82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勒亚·艾哈迈德·萨尼(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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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5月 18 日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阿拉伯世界的安全和人权挑战国际会议最后声明 
 

2014年 11月 5日和 6日 

卡塔尔多哈 

 

 阿拉伯世界的安全和人权挑战国际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和 6 日在多哈举

行。会议由卡塔尔全国人权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阿拉伯内政部长理

事会秘书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阿拉伯国家人权机构网络联合举

办。 

 出席会议的有阿拉伯国家内政部和司法部、国家人权机构、民间社会组织的

高级别代表，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和人权机构专家及区域和国际组织人权机构的

代表。 

 召开本次会议的初衷是举办者承诺重申必须遵守法治，以确保个人、机构及

公共和私营机构、包括行政当局负起法律和规章的责任，这些法律和规章是透明

的，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并无一例外地适用于每个人。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均为国家基本职责的维持安全与尊重人权之间的关

系和相互作用、阿拉伯世界在这方面遇到的挑战、各国应对这些重大挑战的经验

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在安全和人权问题上的经验。 

 与会者讨论了一些优先议题，包括安全机构、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

之间尊重和增进人权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安全机构人权行为守则的重要性以及

在阿拉伯国家、包括转型期国家建立能力及改革安全、刑事和惩戒机构的必要性。 

 与会者还审查了关于安全和人权机构的工作、联合国特别程序负责人和条约

机构的工作之间关系的国际和区域经验以及一些国际组织与安全机构建立伙伴

关系方面的经验。 

 与会者讨论了阿拉伯世界的人权状况。他们着重提到极端主义、排斥、派别

纷争、仇恨言论和暴力的危险泛滥、尤其是恐怖团体对国家安全和宗教与族裔少

数派构成的威胁以及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对男女人权活动者和民间社会组织的

骚扰和恐吓。 

 与会者讨论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

际人权法的行为。他们要求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巴勒斯坦人民，

结束占领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A/69/907 

 

3/5 15-07991 (C) 

 

 与会者强调： 

 1. 恐怖主义对安全造成长期不利影响。它破坏各国政府的稳定，破坏民间

社会，危及和平、安全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影响到人权的享受。 

 2. 各国承担的最关键职能之一，就是维护个人和集体的安全。因此，各国

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安全，同时按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维持法治和尊重人

权。 

 3. 保护人权并不一定会削弱国家安全，而安全措施不一定会导致削弱人

权。 

 4. 阿拉伯各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工作中，应利用以人权和法治作为其基础

的《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5. 不可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具体的宗教、国籍、文明或族裔群体联系起来。 

 与会者提出如下建议： 

国家的义务 

 1. 各国应建立监督和问责机制，确保执法当局不会利用其权力对个人或团

体采取武断行动。 

 2. 各国应遵守《人权维护者宣言》：尊重并保护记者，禁止和防止酷刑，

呼吁关押包括人权维护者在内的良心犯的国家将他们释放，加强司法独立和法律

程序的透明度，尊重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和打击腐败。 

 3. 各国应通过并执行各项措施，确保遵守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不受

歧视的原则，并避免采取任意措施。 

 4. 各国应将关于安全和人权的国家契约条款与国际标准统一。尚未加入有

关国际公约，特别是《禁止酷刑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

国家应加入这些文书。 

 5. 鼓励各国与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及联合国各条约机构合作。 

 6. 鼓励各国在必要时开展司法制度和安全部门改革。 

安全机构、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用以增进和尊重人权的伙伴关系 

 7. 应鼓励安全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之间的当前和定期对

话。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应考虑设立这些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以确保安全措施

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以及《执法人员行为守则》(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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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应建立一个法律框架以维护集会权和言论自由，使民间社会组织和记者

不受骚扰地工作，并加强国家人权机构的独立性。 

 9. 各个国家机构应采取整体行动，以系统地提供培训和提高意识工作。国

家人权机构中负责提高意识工作的官员应举行组织会议以制定行动计划，并以此

制定各机构的执行方案。 

 10. 媒体可在建立国家机构、民间社会和安全机构之间关系中发挥作用。因

此，媒体在这方面的工作应得到加强。 

安全机构的人权行为守则：国际、区域和地方各级的建设能力 

 11. 应敦促阿拉伯国家通过安全机构和公共部门雇员行为守则，包括根据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1979 年)对人权及其全面执行做出承诺。 

 12. 应召开一次阿拉伯国家全国人权委员会和安全机构的联合研讨会，以评

估和审查得到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认可的《阿拉伯安全人员示范行为守则》及

《公共官员指导性规则》，并提出推动这些文书的方式。 

 13. 敦促阿拉伯各国推动安全机构的人权培训和教育。 

 14. 必须吸取广泛经验，在安全和尊重人权之间取得平衡。 

 15. 在院校和警察培训中心的课程中应纳入人权题目，包括被拘留者的权

利、和平集会权以及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移徙工人和儿童等其他特殊群体的

权利。应特别考虑妇女的权利。 

 16. 应提供包括财政和技术资源与培训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确保执法官员

按照国际人权标准履行其职责。维护人权应成为一项甄选和晋升执法人员的基本

标准。 

按照国际人权标准改革安全、刑法和惩戒机构 

 17. 应在内政部和安全机构中设立和加强人权部门。 

 18. 应在人力资源、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和提高效率方面进行投资。为此应

编列适当的预算。 

 19. 应通过审查相关立法而调整安全部门及刑事和惩戒机构。应为安全部门

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财政资源。 

 20. 应加强法律问责制并应采取行动使侵犯人权行为有罪必罚。 

 21. 应采取步骤提高国家机构和议会监督安全机构的委员会的实效。 

 22. 民间社会和安全机构之间应建立伙伴关系，以促进安全和安全机构的善

治并确保尊重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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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应维护享有获取信息和安全机构工作的透明度的权利，以按照法律和调

查程序建立信任和加强社区和安全机构的合作。 

 24. 敦促阿拉伯国家利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咨询服务。 

 25. 阿拉伯国家应记录并交流刑罚和惩戒机构的最佳做法和经验。 

落实和执行各项建议 

 26. 组织应举行民间社会组织、国家人权机构和阿拉伯国家内政部代表的定

期会议。 

 27. 国家人权机构应举行由有关安全与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代表出席

的会议，以在国家一级执行多哈会议的各项建议。 

 28. 卡塔尔全国人权委员会应成立一个会议伙伴工作组来监测和评价各项

建议的执行情况。 

 29. 卡塔尔全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应向阿拉伯和国际机构和组织提出转达这

些建议。 

 最后，与会者感谢卡塔尔国、卡塔尔全国人权委员会、阿拉伯国家联盟、阿

拉伯国家内政部长理事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阿拉伯国家人权机

构网络着力组织这次会议，并邀请它们继续与有关利益攸关方合作，执行已通过

的各项建议。 

 

2014 年 11 月 6 日 

卡塔尔多哈 

 


